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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 54屆第 7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6年 4月 20日(星期四)下午 2時 

地    點：國家圖書館 188會議室 

出席人員：王梅玲常務理事、吳美美常務理事、宋雪芳常務理事、邱子恒常務理事、 

蔡明月常務理事(依姓氏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法規與標準委員會彭慰主任、郭美蘭祕書長、張慈玲副祕書長、胡南星幹事 

請假人員：于第常務理事、林珊如常務理事、姜義臺常務理事、莊道明常務理事、 

          葉乃靜常務理事 

 

 

主席：柯皓仁理事長                                              記錄：胡南星 

一、主席致詞 

二、確認第 54屆第 6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三、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 

1. 核發完成長青會員委員會等委員會新任人員聘書。 

2. 已通知蕭淑媛獲得獲得韋棣華獎助金出席國際會議補助事宜。 

3. 專門圖書館委員會規畫之「專門圖書館互動工作坊」，於 6月 2日至 3日舉行

2天 1夜活動，地點改為高雄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原為松山菸廠文

創園區的「美國創新中心」)，活動預算 19,960 元，若報名人數不足，可能取

消或另擇北部辦理。 

(二)會務報告 

1. 進行 ALA及 IFLA年會組團作業。(國際關係委員會，1月 11日) 

2. 行文全國大學校院圖書館、圖資系所及公共圖書館調查 106年度研習班開班意

願，截止日期為 3月 10日。(教育委員會，2月 22日) 

3. 函請各會員繳納 106年度常年會費。(2月 24日) 

4. 行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聯繫長青會員委員會 3月 22日參訪事宜。(3月 7日) 

5. 本會教育委員會協辦「2017超星圖書館黑客松」活動，3月 11日至 12日於世

新大學圖書館舉行。 

6. 國立臺灣圖書館委託本會辦理「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館員專業知能及培訓

制度之探討」委託研究案(3月 29日)，該案由林巧敏副教授主持，履約期程至

12月 15日。 

7. 本會刊物《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報》榮獲國家圖書館所頒「臺灣最具影響力

學術資源」的「最具影響力人社期刊獎」圖書資訊學學門第 1名。(3月 31日) 

8. 本會召集各類型圖書館委員會舉行「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擬請修正意見討

論會議。(4月 13日) 

9. 行文邀請於 5月 18日「邁向健康幸福人生：2017年書目療法服務圖書館實務

經驗分享」論壇擔任主講人暨主持人。(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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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各委員會召開會議情形： 

日期 委員會名稱與次數 

2月 10日 神學圖書館委員會第 2次會議 

2月 22日 長青會員委員會第 8次會議 

3月 10日 
分類編目委員會第 3次會議 

專門圖書館委員會第 2次會議 

3月 22日 長青會員委員會第 9次會議 

3月 31日 醫學圖書館委員會第 3次會議 

4月 18日 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第 2次會議 

11.會員異動情況： 

(1)本會目前目前會員人數共計 1,942 名，其中團體會員 424 單位、個人會員

514名、學生會員 386名、永久會員 618名。 

(2)自民國 106年 2月 1日至 106年 4月 15 日學會會員異動名單：團體會員出

會兩單位：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圖書室、公平交易委員會競爭政策資

料及研究中心；個人會員增加 1 名(李淑芬)；個人轉學生 1 名(林書羽)；學

生轉個人(蘇哲儀、吳俞萱)。 

(3)截至 106年 4月 15日止會員繳費情況： 

項    目 會員基本數 已繳 106 年費 尚未繳費 

團體會員 424 277 147 

個人會員 514 137 377 

學生會員 386 27 359 

永久會員 618 618 X 

總    計 1,942 1,059 883 

 

四、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針對「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擬請修正意見案，提請討論。(祕書處 提) 

說明： 

一、柯理事長於民國 106 年 4月 13日召集本會各類型圖書館委員會開會，針對教育部

於民國 105 年 8 月 11 日發布之「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其中條文規範是否有窒

礙難行之處，請委員們提出修正意見。 

二、另以電子郵件討論方式，請教陳雪華教授、曾淑賢館長、陳昭珍教授等三位老師對

於「第五條 圖書館專業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提出看法。 

三、綜合上述討論結果，檢陳「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擬請修正意見（如附件），提

請常務理事討論確認，再由學會提報教育部，籲請修正「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

部分條文。 

 

決議：修訂後通過，如附。 

 

「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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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圖書館至少應

置圖書館專業人員一

人，且占圖書館工作人

員之比率如下： 

一、……………. 

七、專門圖書館：二

分之一。 

第四條 圖書館至少應

置專業人員一人，且專

業人員占圖書館工作人

員之比率如下： 

一、……………. 

七、專門圖書館：四

分之一。 

建議修正：(1)第四條

文字明列圖書館專業

人員；(2)第 7項專門

圖書館專業人員比率

從四分之一，調整為

二分之一；醫學圖書

館比照專科學校圖書

館。 

第五條 圖書館專業人

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

一： 

一、國內外大學圖書

資訊學系、所或

相關系、所畢

業；或有圖書資

訊學專門學科論

著經審查後公開

出版者。 

二、具公務人員圖書

資訊管理職系任

用資格。 

三、曾修習政府機關

（構）、大專校

院、圖書館及圖

書館相關法人團

體辦理之圖書資

訊學課程二十學

分或三百二十小

時以上者。 

四、具三年以上圖書

館專業工作經驗

者。 

前項圖書館專業人

員，每年應接受二

十小時以上之專業

訓練。 

第五條 圖書館專業人

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

一： 

一、國內外大學圖書

資訊系、所或相

關系、所畢業；

或有圖書館專門

學科論著經公開

出版者。 

二、具公務人員圖書

資訊管理職系任

用資格。 

三、依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進用之具國

內外圖書資訊、

人文社會相關科

系、所及學位學

程碩士以上畢業

資格者。 

四、曾修習政府機關

（構）、大專校

院、圖書館及圖

書館相關法人團

體辦理之圖書資

訊學課程二十學

分或三百二十小

時以上者。 

五、具三年以上圖書

館專業工作經驗

者。 

國民中學圖書館及國

民小學圖書館如無前

項資格人員，得由曾

修習圖書資訊或閱讀

建議刪除第五條第一

款第三項：依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進用之具

國內外圖書資訊、人

文社會相關科系、所

及學位學程碩士以上

畢業資格者。 

 

建議刪除第五條第二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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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相關專業課程者

擔任專業人員。 

前二項專業人員，

每年應接受二十小

時以上之專業訓

練。 

第六條 圖書館購置圖

書資訊之經費，以不低

於下列比率為原則： 

一、…………… 

三、大學圖書館：占

圖書館年度預算

百分之八十。 

四、專科學校圖書

館：占圖書館年

度預算百分之五

十。 

五、……………… 

七、專門圖書館：占

圖書館年度預算

百分之五十。 

前項圖書館年度預算

包括各項業務支出費

用及財產購置費用。

但不包括人事費及新

建館舍之經費。 

第六條 圖書館購置圖

書資訊之經費，以不低

於下列比率為原則： 

一、………….. 

三、大學圖書館：占

圖書館年度預算

百分之十五。 

四、專科學校圖書

館：占圖書館年

度預算百分之十

五。 

五、……………… 

七、專門圖書館：占

圖書館年度預算

百分之二十。 

前項圖書館年度預算

包括各項業務支出費

用及財產購置費用。

但不包括人事費及新

建館舍之經費。 

建議修正第六條，提

高大學圖書館、專科

圖書館、專門圖書館

購置圖書資訊之經費

比率 

 

 

提案二 

案由：有關委員會人事審查案，提請討論。(祕書處 提) 

說明： 

一、依據本會「各委員會設置簡則」第四點規定：「各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

委員一至二人、委員九至十五人為原則，並視需要得置顧問若干人。主任委員人選

由理事會決定之。……副主任委員及委員名單，報請常務理事會審查通過後敦聘

之。」 

二、本次分類編目委員會擬增聘魏令芳(東吳大學圖書館採編組組長)為委員。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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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申請張鼎鍾教授國際圖書資訊學術會議論文發表旅行獎助金 1案，提請討論。
(祕書處 提) 

說明： 

一、張鼎鍾教授論文發表旅行獎助金乃為鼓勵圖書資訊學新進教師及實務從業人員，赴

國外參加國際專業學術會議發表論文而設立，獎助出國機票及註冊費，每年度以二

至五名為原則，獎助金現有經費為新台幣 324,738元；近三年獎助情形如下： 

1.103年度  核定 1人，實支金額新台幣 70,260元整。 

洪世昌(臺北市立圖書館館長)，2014 IFLA年會，全額NT$70,260(機票 49,695) 

2.104年度  申請案件 1件，逾期提出，依規定不予補助。 

3.105年度  核定 2人，實支金額新台幣 50,398元整。 

(1)呂智惠(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圖書分館主任)，The Asi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 

Librarianship 2016，全額NT$28,861(機票 15,035)。 

(2)鄭惟中(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組員)，18th ICADL，全額NT$21,537(機票 14,452) 

二、本次審議何健豪申請案。 

姓名 何健豪 

單位名稱與職稱 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主任 

會議名稱 83th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nd Assembly 

會議地點 波蘭 弗羅茨瓦夫 

會議日期 2017年8月 17日至 25日 

論文主題 
Watching movies through listening at any place in any time- a special event for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視界無礙任我看-視障朋友「用心看電影」) 

作者 何健豪、洪世昌 

申請補助項目 機票預估NT$ 50,000；註冊費預估歐元 490元，折合台幣約16,170元 

備    註  

 

決議：通過何健豪申請案。 

 

 

提案四 

案由：本會各委員會經費動支準則案，提請討論。(祕書處 提) 

說明：依據上次常務理事會議決議，草擬「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各委員會經費動支

準則」，提請討論。 

 

決議：修訂後通過，如附。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各委員會經費動支準則 

 
民國 106年 4月 20日第 54屆第 7次常務理事會議通過 

 

一、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使各委員會運作順暢，得以舉辦各項活動加

強委員會功能，特就各委員會可動支經費之項目與範圍，訂定本準則。 

二、各委員會舉辦各項活動，需本會補助經費者，請事先提報活動計畫以及經費預算表

送交本會秘書處。得舉辦之活動項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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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委員會相關主題之研討會、教育訓練、座談會等。 

（二）各委員會例行召開之工作會議。 

三、前項活動可動支經費標準為： 

（一）演講費 

1.主講人為每名每小時新台幣 1,600元整。 

2.主持人為每名每場新台幣 1,000元整。 

（二）資料費 

包括研討會、教育訓練、或座談會所需資料印製費，以每次參加人數平均每人

新台幣 50元計算。 

（三）午餐及茶點費 

午餐及茶點費補助範圍限於所邀請貴賓、委員暨工作人員，補助額度以每人新

台幣 130元（盒餐費為每人新台幣 80元，茶點費為每人新台幣 50元）計算。 

（四）交通費 

1.各委員會召開會議時，貴賓、委員、及相關工作人員得報支赴會議地點之長

途交通補助費用，交通費補助以跨縣市汽車客運、火車、高鐵等車票及飛機

票之實支金額為原則。 

2.出席會議原則上請儘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如確有開車前往之必要時，本會

得補助其停車費用，停車補助費須檢附詳載日期時間、車號、金額之證明單

據。 

3. 交通補助費用核銷由各委員會祕書彙辦，結報時請檢附開會通知影本、簽到

表影本、委員親簽領據，搭乘高鐵與飛機者務請檢附票根正本，如票根正本

遺失者，需檢附相關證明。 

四、囿於本會經費有限，各委員會舉辦活動申請經費補助以每年不超過 2次，每次不超

過新台幣 1萬元為原則。 

五、各委員會依本準則第三條以及第四條規定提報舉辦活動申請經費補助案，由本會秘

書處提請常務理事會議審議通過後，通知委員會辦理。 

六、各項經費之報支請於會議召開完成後二週內，檢附相關文件向本會祕書處申領。 

七、本準則經本會常務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提案五 

案由：IO Talk論壇費用補助事宜，提請討論。(分類編目委員會 提) 

說明：分類編目委員會規劃於今年舉辦 4場 IO Talk論壇，依例發文邀請國家圖書館

合辦，時間為星期五下午 2:00-4:00，地點國圖簡報室。由邱子恒主委擔任主

持人，各場次引言時間 45-55 分鐘，討論與分享約 60 分鐘。費用部分點心費

由委員會自籌，引言人演講費每人 1千元，四個場次計 7,000元，擬向學會申

請補助。場次資訊如附： 

 

場次 日期 主題 引言人 備註 

第 1 場 6 月 LRM Model 

(Library Reference 
陳和琴老師 一人擔任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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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第 2 場 8 月 「ALA 2016 分編

知能草案」的省思 

王梅玲老師 

李明錦主任 

對談方式進行 

第 3 場 10 月 文化記憶機構的資

訊組織 

陳淑君老師 

待定 

擬請王麗蕉、林巧敏或楊

曉雯 

第 4 場 待定 分編能力認證面面

觀 

邱子恒主委 

呂寶桂主任 

於分編能力認證考試前正

式施行的兩個月前舉辦 

 

決議：通過補助 IO Talk論壇費用，四個場次總計新台幣 7,000元整。 

 

 

提案六 

案由：有關資訊組織能力認證案，提請討論。(分類編目委員會 提) 

說明： 

  一、依據民國 106年 3月 10日分類編目委員會第 3次會議決議，由邱子恒主委草

擬認證辦法及簡章，經各位委員審視修正後，送常務理事會議討論。 

  二、並由委員會組成出題小組，理論概念題（選擇題）與實作題（編目 2 本圖書

資料、另加入有關檢索點與分類的實作題）各佔 50分。 

  三、檢附認證辦法、考試簡章及應考規則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認證辦法修訂後通過。考試簡章及應考規則委由分類編目委員會擬定細節辦

理。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資訊組織分析師認證辦法 
 

民國 106年 4月 20日第 54屆第 7次常務理事會議通過 

 

第一條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以下簡稱本學會）為培育優秀資訊組織專業人員，提升

各級圖書館分類編目作業之品質，特訂定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資訊組織分析師

認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資訊組織分析師認證(以下簡稱本認證)係屬圖書館專業人員能力之認證，原則上

每年辦理一次，必要時得增辦之，並於考試前二個月公告相關事宜。 

 

第三條 

本認證之報考資格為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歷者，通過認證考

試者，將授予「資訊組織分析師」證書，有效期為五年。 

 

第四條 

「資訊組織分析師」證書遺失或損壞，可申請補發或換發，申請者應於證書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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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申請，補發或換發皆應繳付辦理費200元。 

 

第五條 

本辨法所規定之報考資格審核、考試、資格採認、證書製作、更新和補換發等

作業，由本學會負責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常務理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提案七 

案由：本會 106年度研習班開班事宜，提請討論。(祕書處 提) 

說明：本年度研習班自 7 月 17 日起至 9 月 1 日止，預計由 8 單位開 8 班，其中規劃 6

個班上課五天、1個班上課四天、1個班上三週每週各一天，預定招生共計 340

人次。各班一覽表及經費預算總表如下：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106 年度研習班一覽表(稿) 

序號 名稱 / 人數 研習時間 承辦單位 研習課程 研習費用 

1 

數位策展與創新服

務規劃研習班 

(預計招收 70人) 

7/17-7/21 

五天 

國立臺灣大

學圖書資訊

學系 

(一)人名識別之機制與學術資訊之傳播；(二)以數位科技

促進博物館服務創新的典範案例-國立故宮博物院；(三)

群眾集資：數位內容創作者應如何創造自己的才力證

明；(四)閱讀的力量：策展．社群．冊格子；(五)檔案館

數位策展與互動推廣服務；(六)數位創新下的人文關

懷：情緒療癒影音資源的選擇與採訪；(七)小編的狂想：

大學圖書館臉書經營實務；(八)創新思維：圖書館實務

案例與館員經驗分享；(九)行動服務在圖書館的應用；

(十)綜合討論暨結業式。 

6,000元 

2 

圖書館營運績效評

估研習班 

(預計招收 30人) 

7/25-7/28 

四天 

國立中興大

學圖資所暨

圖書館合辦 

(一)評估與品質保證；(二)評估方法與指標；(三)圖書館

價值與讀者滿意度；(四)閱讀活動學習成效評估；(五)

數據背後的故事；(六)評估實務經驗分享；(七)評估設計

實作；(八)成果發表。 

5,000元 

3 

圖書館創新服務典

範研習班 

(預計招收 35人) 

7/31-8/4 

五天 

國立政治大

學圖書館 

(一)數位時代圖書館創新管理與服務；(二)機構典藏的創

新服務－學術集成平台發展與應用；(三)圖書館 3D列印

應用與服務；(四)圖書館創客空間經營與服務；(五)物聯

網與大數據分析於圖書館的創新應用；(六)圖書館數位閱

讀發展與創新服務；(七)圖書館 iBeacon行動服務發展與

創新服務；(八)圖書館發展數位典藏支援數位人文研究之

創新服務；(九)圖書館讀者服務經營與創新；(十)圖書館

數位內容策展創新服務。 

6,000元 

4 

突圍與蛻變：變革時

代圖書館的決勝關

鍵研習班 

(預計招收 30人) 

8/7-8/11 

五天 

國立中山大

學圖書與資

訊處 

(一)變革時代圖書館的價值與定位；(二)大數據時代的圖

書館新機；(三)設計思考與創新服務；(四)圖書館有感服

務新藍圖；(五) 雲端策展與圖書館服務；(六)圖書館的科

技加值與創新；(七)社群行銷與品牌打造；(八)圖書館的

異業結盟與創意行銷；(九)文字探勘與圖書館服務；(十)

變革時代圖書館的多元服務；(十一)綜合座談暨結業式。 

6,000元 

5 
創意行銷 3.0－圖書

館網路行銷與社群
8/7-8/11 

五天 

臺北市立圖

書館 

(一)圖書館創意行銷；(二)圖書館服務設計與創新思維；

(三)社群媒體與圖書館行銷；(四)網路傳播與行銷；
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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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名稱 / 人數 研習時間 承辦單位 研習課程 研習費用 

經營研習班 

(預計招收 40人) 

(五)Facebook社群行銷；(六) Facebook社群活動數據分

析；(七)即時通訊行銷；(八)行銷文案撰寫；(九)創意圖

文編排技巧； (十)微電影企劃製作與行銷。 

6 

圖書館資訊組織進

階訓練研習班 

(預計招收 30人) 

8/18、8/25、

9/1 

三天 

國家圖書館 

(一)FRBR與BIBFRAME發展；(二)RDA概論及編目實

務；(三)Metadata互通技術與應用；(四)鏈結資料發展與

應用；(五)資訊組織發展趨勢；(六)學習成就評估：綜合

測驗。 

4,000元 

7 

圖書裝幀與保存研

習班 

(預計招收 45人) 

8/21-8/25 

五天 

國立臺灣圖

書館 

(一)文物保存與展示材料；(二)紙質藏品的清洗探討；(三)

書籍除膠與保存(含實作)；(四)檔案修裱（含實作）；(五)

中式線裝書的裝幀保存（含實作）；(六)可逆性紙張黏著

劑調製（含實作）；(七)西式書籍裝幀保存（含實作）；(八)

綜合討論。 

6,700元

(含材料

費) 

8 

第一次就上手–新媒

體與圖書館行銷研

習班 

(預計招收 60人) 

8/28-8/31 

四天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圖書

館暨圖書資

訊學研究所 

(一)遇見你的讀者：新媒體溝通與傳播；(二)找出你的故

事線：圖書館設計思維；(三)新媒體館員 123：影音快易

通、粉絲團經營、電子報策展；(四)Level up your library：

APP與VR發展；(五)新媒體應用實作與發表。 

5,000元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106 年度研習班經費預算總表(稿) 

序 研習班名稱 研習時間 承辦單位 預計學員數 預計收入 預計支出 預計結餘 

1 
數位策展與創新服

務規劃研習班 

7/17-7/21 

五天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70 417,000 334,970 82,030 

2 
圖書館營運績效評

估研習班 

7/25-7/28 

四天 

國立中興大學

圖資所暨圖書

館合辦 

30 150,000  150,000  0 

3 
圖書館創新服務

典範研習班 

7/31-8/4 

五天 

國立政治大學

圖書館 
35 210,000 192,350 17,650 

4 

突圍與蛻變：變

革時代圖書館的

決勝關鍵研習班 

8/7-8/11 

五天 

國立中山大學

圖書與資訊處 
30 178,500 178,500 0 

5 

創意行銷 3.0－圖

書館網路行銷與

社群經營研習班 

8/7-8/11 

五天 

臺北市立圖書

館 
40 239,100 233,740 5,360 

6 
圖書館資訊組織進

階訓練研習班 

8/18、

8/25、9/1 

三天 

國家圖書館 30 119,000 116,760 2,240 

7 
圖書裝幀與保存

研習班 

8/21-8/25 

五天 

國立臺灣圖書

館 
45 298,500 280,700 17,800 

8 

第一次就上手–新

媒體與圖書館行

銷研習班 

8/28-8/31 

四天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圖書館暨

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 

60 291,000 199,950 91,050 

總計 340 1,903,100 1,686,970 216,130 

    備註：各研習班經費預算表詳如附件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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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請祕書處著手辦理開班事宜。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下午 3時 40分 

 


